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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教育部  

貳、案   由：教育部 96 及 97 年度編製國中小學之性別

平等教育三本教材時，其編製過程未聽取

各方意見即草率結案，且對於兒童或少年

合意為性交或猥褻行為者，仍須擔負刑事

或行政處罰責任，教材內卻出現「墮胎是

一項合法、合理的選擇」、「男生和男生

做愛」、「你們要如何做愛」、請教師積

極教導學生如何「製作口交膜」等文字，

致引發民間團體抗議並立法院附帶決議暫

緩出版，其嗣後於 101 年修訂之教材，招

標程序於法不合，教材內容對於兒童及少

年之合意性行為可能觸法問題仍隻字未提

，並記載孩子有為特定人「開放身體某些

部位的碰觸權」等不當內容，洵有違失，

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教育部 96 及 97 年度編印之「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

」、「性別好好教」、「認識同志」三本教材之部分內

容引發爭議，經臺灣真愛聯盟發起連署，呼籲教育部重

新檢視該教材及課綱，民國（下同）100 年間該教材編

者對臺灣真愛聯盟成員提出妨害名譽之告訴，臺灣臺北

地方法院檢察署 101 年度偵續字第 375 號案件經檢察官

於 102 年 1 月 17 日為不起訴處分後，因認上開教材內容

疑與刑法第 227 條及優生保健法規定相違背，故移請本

院調查相關單位有無行政失當，經本院併案調查。 

為釐清案情，本案除辦理向相關機關調卷及函詢外

，調查委員並於 102 年 7 月 25 日召開諮詢會議，復於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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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0 月 4 日約詢教育部陳常務次長德華、學生事務及特

殊教育司李副司長泊言、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劉專門委員

明超、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鄭專門委員文瑤、衛生福

利部保護服務司潘科長英美等主管及相關人員，業已調

查竣事，認有下列違失應予糾正： 

一、教育部 96 及 97 年度編製國中小學之性別平等教育三

本教材時，其編製過程未聽取各方意見即草率結案，

且對於兒童或少年合意為性交或猥褻行為者，仍須擔

負刑事或行政處罰責任，教材內卻出現「墮胎是一項

合法、合理的選擇」、「男生和男生做愛」、「你們

要如何做愛」、請教師積極教導學生如何「製作口交

膜」等文字，致引發民間團體抗議並立法院附帶決議

暫緩出版，其嗣後於 101 年修訂之教材，招標程序於

法不合，教材內容對於兒童及少年之合意性行為可能

觸法問題仍隻字未提，並記載孩子有為特定人「開放

身體某些部位的碰觸權」等不當內容，洵有違失 

(一)三本教材編製程序有缺失： 

    教育部 96 及 97 年度編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之

課程與教材專書「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」、「性別

好好教」及「認識同志教育資源手冊」，預定分送

國中小教師實施性別平等教育融入教學時教導學

生時參考使用，其編製程序有下列缺失： 

１、「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」：此教材係 97 年度編製

之國小版教材，由國立東華大學於 97 年 7 月 23

日得標，契約金額新臺幣（下同）73萬 8,000元，

於 98 年 11 月 2 日函請 3 位成果審查委員進行成

果教案審查，教育部於 99 年 2 月 22 日辦理結

案。此教材之編著、投標及成果審查人員均為教

育相關領域人員，投標及成果審查之評審委員均

相同，並無法律、衛政、社政、兒童發展等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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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之人員參與(詳見附表)，且未聽取教師、家

長、校長等相關團體之意見，教育部亦未由其內

部單位進行實質審查，辦理程序過於草率。 

２、「性別好好教」教材：「性別好好教」係 97 年度

編製之國中版教材，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於 97

年 7 月 23 日得標，契約金額 73 萬 9,000 元，此

教材於 98 年 7 月 31 日經 3 名審查委員審查後，

於 98 年 9 月 24 日辦理結案。此教材之編著、投

標及成果審查人員為教育、族群文化、諮商輔導

等相關領域人員，投標及成果審查之 3 名評審委

員中有 2 位相同，並無法律、社政、兒童發展等

相關領域之人員參與(詳見附表)，且未聽取教

師、家長、校長等相關團體之意見，教育部亦未

由其內部單位進行實質審查，辦理程序亦有缺

失。 

３、「認識同志教育資源手冊」：係教育部 96 年度委

辦認識同志教育資源手冊編製計畫，由國立彰化

師範大學於 95 年 8 月 8 日得標，契約金額 29 萬

元，此教材於 97 年 3 月 10 日經 2 名審查委員審

查，並經教育部行政審查後，於 97 年辦理結案

並出版。此教材之編著、投標及成果審查人員為

教育、建築與城鄉、諮商輔導等相關領域人員，

並無法律、社政、兒童發展等相關領域之人員參

與(詳見附表)，且未聽取教師、家長、校長等相

關團體之意見，辦理程序亦欠周延。 

４、據上，教育部辦理上開三本教材之編製時，其招

標、投標及成果審查評審委員多所重覆，並無法

律、社政、兒童發展等相關領域之人員參與，且

未聽取教師、家長、校長等相關團體之意見，有

些未由其內部單位進行實質審查，即草率結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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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盡詳細審查確實把關之責。 

(二)教材部分內容違背法律禁止規定： 

１、刑法第 227 條規定：「對於未滿 14 歲之男女為性

交者，處 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(第 1項)。

對於未滿 14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 6月以

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(第 2項)。對於 14歲以上未

滿 16 歲之男女為性交者，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

(第 3 項)。對於 14 歲以上未滿 16 歲之男女為猥

褻之行為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(第 4 項)。第

一項、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(第 5 項)。」性侵害

犯罪防治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，觸犯刑法第 227

條，為該法所稱性侵害犯罪。因此，對於未滿

16 歲之男女為性交或猥褻行為者，均構成妨害

性自主罪，且為性侵害犯罪。再者，兒童及少年

福利與權益保障法（以下簡稱：兒少權法）第 49

條第 1 項第 9 款明定，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

得有強迫、引誘、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猥褻

行為或性交等行為；違者依該法第 97 條規定，

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公布

其姓名或名稱。此外，優生保健法第 9 條
1
明定

人工流產之情形，未包含未成年少女墮胎。前開

規定之立法意旨在保護身體發育未全或思慮未周

之兒童及少年，避免其受到不當侵害，教育單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優生保健法第 9 條規定：「懷孕婦女經診斷或證明有下列情事之一，得依其自願，施行人工

流產：一、本人或其配偶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、傳染性疾病或精神疾病者。二、本人或其配

偶之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疾病者。三、有醫學上理由，足以認定懷孕或分

娩有招致生命危險或危害身體或精神健康者。四、有醫學上理由，足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

之虞者。五、因被強制性交、誘姦或與依法不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者。六、因懷孕或生產，

將影響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（第 1 項）。未婚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，依

前項規定施行人工流產，應得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同意。有配偶者，依前項第六款規定施

行人工流產，應得配偶之同意。但配偶生死不明或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者，不在此限 (第 2

項)。 第一項所定人工流產情事之認定，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，得提經優生保健諮詢委

員會研擬後，訂定標準公告之(第 3 項)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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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將之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教材，以免兒童及少

年不慎觸法，或身心受創。 

２、上開三本教材之部分內容，與上開刑法、兒少權

法及優生保健法明文禁止之規定有違。例如：在

「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」中記載：「讓孩子了解

到當答應接受對方的感情告白時，就表示你們許

下了一份愛的承諾或約定，而彼此承諾或約定的

方式是可以經由兩人協商協調的，例如：分享心

情、興趣、時間、分享身體（牽手、肢體的撫摸

或擁抱、親吻、親密的性關係） ...」 (17-18

頁)；「墮胎是一項合法、合理的選擇」(20 頁)；

「男生和男生做愛」、「你們要如何做愛」等

(108、109 頁)。在「性別好好教」之「多元情慾

與性別人權」單元中，介紹多元情慾。在「認識

同志教育資源手冊」中記載「…例如有些同志伴

侶間會協議在伴侶關係之外容許跟他人發生性關

係…」(35 頁)；請教師積極教導學生如何正確使

用保險套、指套、製作口交膜，及使用水性潤滑

劑；所有性玩具也保持乾淨，不與他人共用性玩

具(81 頁）等。 

(三)教材內容引發抗議致經立法院附帶決議暫緩出版

： 

    「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」、「性別好好教」已

編製完畢，尚未獲教育部妥善審定之際，部分編

者即進行使用教學，引發宗教、家長等團體抗議

，赴立法院陳情要求改善。教育部稱：「我們可以

這樣教性別」及「性別好好教」原訂於 99 年 9 月

16 日依政府採購法完成委辦印製及分送計畫，100

年 8 月出版，因 100 年 5 月 4 日立法院第 7 屆第 7

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14 次全體委員會議附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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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，建議該部重新檢視相關出版品，遂暫緩印

製出版。 

(四)教材之修訂程序及內容均未盡合法妥適： 

    因教材內容肇生諸多爭議，教育部遂於 100 年

12 月至 101 年 2 月將「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」及「

性別好好教」委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修訂，惟

委辦過程未經公開招標，且修訂之內容仍有不當

，顯未落實檢視改善，仍有下列疏漏之處： 

１、政府採購法第 19 條規定：「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

上之採購，除依第 20 條及第 22 條辦理者外，應

公開招標。」同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6 款規定，

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，經主管機關認定

者，得採限制性招標。同法第 23 條第 1 項：「未

達公告金額之招標方式，在中央由主管機關定

之。」依「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」

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：未達公告金額（目前

為新臺幣 100 萬元）採購之招標，其金額逾公告

金額十分之一（新臺幣 10 萬元），符合政府採購

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6 款所定情形，經需求、使

用或承辦採購單位就個案敘明不採公告方式辦理

及邀請指定廠商比價或議價之適當理由，簽報機

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，得採限制性招標，

免報經主管機關認定。據上，機關辦理採購業

務，除有法定特殊情形應敘明理由以限制性招標

外，均應辦理公開招標。 

２、教育部於 100年 12月至 101年 2月間，依行政程

序法第 19 條
2
之規定，以行政協助為由，將「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：「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，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

(第 1 項)。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向無隸屬關係之其他機關請求協

助︰一、因法律上之原因，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。二、因人員、設備不足等事實上之原因，



 7 

們可以這樣教性別」及「性別好好教」委由國立

高雄師範大學辦理修訂，計劃經費 10 萬 2,600

元。詢據教育部於約詢時稱：修改約花費 10 萬

元左右，採限制性招標等語。委辦過程未經公開

招標，規避政府採購法之上開規定。惟依上開規

定，超過 10 萬元之招標，因其金額已逾公告金

額十分之一，依法本應辦理招標，教育部上開委

辦程序於法不合。 

３、如前所述，對於未滿 16 歲之男女為性交或猥褻

行為者，均構成妨害性自主罪，且為性侵害犯

罪，引誘、容留或媒介 18 歲以下兒童及少年為

猥褻行為或性交行為者，處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

下罰鍰，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稱。因此，18 歲

以下之兒童及少年並無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同意

權，縱經其同意，行為人仍須擔負刑責或行政

罰。教育部明知許多校園性侵害案件係屬於合意

性行為或兩小無猜案例，卻在上開修訂之教材

內，不僅未有任何禁止或提醒，甚至於有部分內

容顯與上開禁止規定相違背。例如，修訂後已出

版之「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」（國小版）明載：「網

路上流通的訊息卻不一定是對的，…例如教導

『身體自主權』，有很多教學活動設計都會告訴

老師及學生：『不能被碰觸的地方是穿泳裝的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。三、執行職務所必要認定之事實，不能獨自調查者。四、執行職務所

必要之文書或其他資料，為被請求機關所持有者。五、由被請求機關協助執行，顯較經濟

者。六、其他職務上有正當理由須請求協助者(第 2 項)。前項請求，除緊急情形外，應以書

面為之(第 3 項)。被請求機關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拒絕之︰一、協助之行為，非其權限

範圍或依法不得為之者。二、如提供協助，將嚴重妨害其自身職務之執行者(第 4 項)。被請

求機關認有正當理由不能協助者，得拒絕之(第 5 項)。被請求機關認為無提供行政協助之義

務或有拒絕之事由時，應將其理由通知請求協助機關。請求協助機關對此有異議時，由其共

同上級機關決定之，無共同上級機關時，由被請求機關之上級機關決定之（第 6 項）。被請

求機關得向請求協助機關要求負擔行政協助所需費用。其負擔金額及支付方式，由請求協助

機關及被請求機關以協議定之；協議不成時，由其共同上級機關定之 (第 7 項)。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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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。』，在使用這樣的教學活動設計時一定會跟

上課的老師提醒：『我們最重要的是讓孩子理解

自己的身體自主做主，每個人都有身體自主權，

他/她們可以決定自己不喜歡被碰觸的地方，也

有權利決定為特定的人，開放身體某些部位的碰

觸權。』」 (第 34 頁)。 

(五)綜上，教育部 96 及 97 年度編製國中小學之性別平

等教育相關之課程與教材專書「我們可以這樣教性

別」、「性別好好教」及「認識同志教育資源手冊

」三本教材，其招標、投標及成果審查評審委員多

所重覆，並無法律、社政、兒童發展等相關領域之

人員參與，且未聽取教師、家長、校長等相關團體

之意見，有些未由其內部單位進行實質審查，即草

率結案，未盡詳細審查確實把關之責。又對於未滿

16 歲之男女為性交或猥褻行為者，均構成妨害性

自主罪，且為性侵害犯罪，引誘、容留或媒介 18

歲以下兒童及少年為猥褻行為或性交行為者，處 6

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公布其姓名或名

稱。因此，18 歲以下之兒童及少年並無性交或猥

褻行為之同意權，縱經其同意，行為人仍須擔負刑

責或行政罰。教育部明知許多校園性侵害案件係屬

於合意性行為或兩小無猜案例，三本教材之部分內

容卻出現「墮胎是一項合法、合理的選擇」、「男

生和男生做愛」、「你們要如何做愛」、請教師積

極教導學生如何「製作口交膜」等等與法律禁止規

定相違背之文字。該教材引發宗教、家長等團體抗

議後，其中 2 本尚未出版之教材遂經立法院附帶決

議暫緩出版。教育部嗣後修訂教材時，委辦程序未

辦理招標，於法不合，教材內容對於不得對 18 歲

以下之兒童及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規定不僅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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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任何教導或提醒，甚至在國小版之教材中出現「

「網路上流通的訊息卻不一定是對的，…例如教導

『身體自主權』，有很多教學活動設計都會告訴老

師及學生：『不能被碰觸的地方是穿泳裝的地方。

』，在使用這樣的教學活動設計時一定會跟上課的

老師提醒：『我們最重要的是讓孩子理解自己的身

體自主做主，每個人都有身體自主權，他/她們可

以決定自己不喜歡被碰觸的地方，也有權利決定為

特定的人，開放身體某些部位的碰觸權。』」等不

當內容，洵有違失。 

 

據上論結，性別平等教育法明載，學校應提供性別

平等之學習環境，尊重及考量學生與教職員工之不同性

別、性別特質、性別認同或性傾向，並建立安全之校園

空間。基此，提供良好且適宜之性別平等教育內容，是

學校及教師責無旁貸的責任。然教育部96及97年度編製

國中小學之性別平等教育三本教材時，其編製過程未聽

取各方意見即草率結案，且對於兒童或少年合意為性交

或猥褻行為者，仍須擔負刑事或行政處罰責任，教材內

卻出現「墮胎是一項合法、合理的選擇」、「男生和男

生做愛」、「你們要如何做愛」、請教師積極教導學生

如何「製作口交膜」等文字，致引發民間團體抗議並立

法院附帶決議暫緩出版，其嗣後於101年修訂之教材，招

標程序於法不合，教材內容對於兒童及少年之合意性行

為可能觸法問題仍隻字未提，並記載孩子有為特定人「

開放身體某些部位的碰觸權」等不當內容，洵有違失，

爰依監察法第24條提案糾正，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

檢討改善見復。 

提案委員：高 鳳 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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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2   年  10    月    25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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